
事业单位法人注销登记（备案）服务指南

一、适用范围

事业单位法人注销登记的申请和办理。

二、办理依据

《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第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

四条及《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第四章等相

关规定。

三、受理和决定机构

许昌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。

四、数量限制

无限制。

五、申请条件

符合以下情形之一：

1、举办单位决定解散；

2、因合并、分立解散；

3、依照法律、法规和本单位章程，自行决定解散；

4、行政机关依照法律、行政法规责令撤销；

5、事业单位法人登记依法被撤销，或者事业单位法人

证书依法被吊销；

6、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登记的其他情形。

六、申请材料目录

事业单位应当自清算结束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，向登

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并提交下列文件：



序

号
提交材料名称

原 件

/ 复

印件

要 求

1

法定代表人签署的《事业单

位法人注销登记（备案）申

请书》

原件

下载格式文本，按说明填写，

见附录。

（二份，正反页打印）

2 撤销或者解散的证明文件。

原 件

或 复

印件

机构编制部门、其他有关政

府部门或举办单位批准撤销

或解散的文件。

3 清算报告 原件

清算报告由清算小组出具，

举办单位确认。要明确事业

单位的资产状况、债权债务

处置及归属。

4
“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”的

凭证

原 件

或 复

印件

由清算组发布，自清算组织

成立之日起30日内在公开媒

体上至少发布三次该单位

“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”的

凭证（见附录）。

5
《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》正、

副本及单位印章。
原件

注：1、因合并、分立且权利义务有承接单位的事业单

位法人，不存在涉案正在被立案调查或协助调查的情况适用

于简易注销，请联系登记管理机关。

2、以上材料没有要求的均一份。没有要求为原件的，

可以为文件复印件，复印件应加盖事业单位或举办单位的印

章。所有证明文件需以盖章单位或者举办单位公函纸张打

印，行文格式符合公文行文规范。

3、需等登记管理机关审核通过后再在“许昌市委编办

官网”“文件下载”栏目或者 QQ 群（123639528）群文件中



统一下载模板，确保纸质申请与网上申请填写一致。

七、申请接收

http://www.gjsy.gov.cn/（机关赋码和事业单位登记

管理网）申请

八、基本流程

申请、受理、审查、核准、收缴证章、公告。

九、办结时限

法定时限为 30 个工作日，我市承诺自受理到办结时限

为 15 个工作日（依法需要听证、鉴定和专家评审等的时间

不计入时限）。

十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无收费。

十一、办理结果

经核准注销登记的事业单位终止法人资格，其《事业单

位法人证书》及印章予以收缴。

十二、结果送达

在承诺办理时限内通过电话或网上办结通知等方式通

知申请人办理收缴《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》及单位印章的手续。

十三、信息公开

许昌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信息公开

文件下载：http://www.xcbb.gov.cn（许昌市委编办官

网） “文件下载”栏目或者“许昌市委编办登记工作 QQ 交

流群”（123639528）

邮箱：xcsdjj@163.com 服务电话：0374-2966602

事业单位法人公示信息查询地址：



http://www.gjsy.gov.cn/sydwfrxxcx/

地址：许昌市龙兴路许昌市创业服务中心A座21楼 2118

房间

地址：许昌市龙兴路许昌市创业服务中心A座21楼 2118

房间

乘车路线：4 路、12 路、17 路、19 路、31 路、71 路、

601 路、602 路、K1 路或 Z3 路到龙兴路魏文路口站、市民之

家站或信通金融中心站即到。



附录：申请材料示范文本







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

（公开媒体发表式样）

（事业单位名称）拟向许昌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申请

注销登记，现已成立清算组。请债权人自×X 年×月×日起

90 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。

联系电话：

联系地址：

特此公告。


